2017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报通知
校属（附属）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江西省教育厅下发了《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，现转发给你们。请各相关院部根据通知要求，结合本部门学科及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，积极组织好报名工作。具体申请项目、录取时间请参看附件。 
申报程序：请申报人员按各项目规定的时间登录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“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” （http://apply.csc.edu.cn）进行报名。并按照《关于准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申请材料的说明（学生类/非学生类）》（可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查看）准备书面申请材料。申请材料须在各项目受理截止日期前一周报送至人事处师资科，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项目须于2017年1月6日前报送至人事处师资科。
申请材料（请按照顺序摆放）
1.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》（访学类） 
2.有效身份证复印件
3.国外单位正式邀请信复印件

4.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

5.职称证书、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 
6.获奖证书复印件（不超过5页） 
7.外方合作者简历 
8.项目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
9.《单位推荐意见表》 
备注：请分别用A4纸复印
联系人：于海华  蒋贤宝 
联系电话：87118803
附件：
1. 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报工作的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2016年12月27日
